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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力资本产权特征是确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基础。 笔者认为，人力资本产权具有排他性、可分

解性和可交易性等一般属性。 本文在研究人力资本产权理论和人力资本所有权的基础上，指出在一定的制度

安排下，人力资本所有权既可以属于人力资本载体，也可以属于其他主体，即人力资本所有权可以与其载体相

分离，人力资本并不是一种天然的私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曼一旦制度确定了人力资本所有权属于人力资本

载体，那么在人力资本产权交易过程中，人力资本所有权就无法转移，交易和转移的只是人力资本的支配权和

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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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力资本价值的不断上升和物质资本价值的不断下降，产权制度变迁和创新的主要

领域将是对人力资本产权的确立和制度安排。 人力资本产权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产权形态，

既有与物质资本产权相同的方面，也有其特殊性。 准确认识人力资本产权特征，对确立人力资

本产权制度具有根本的意义。 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人力资本产权的 一般属性

1．排他性。 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对其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具有的对外排斥性或垄断性。 即当
一个主体拥有人力资本后，就排斥了其他主体对人力资本的拥有和使用。 人力资本产权的排

他性是与人力资本的存在特点紧密相关的，即人力资本存在于其载体中，这就导致与其他财产

相比，一方面人力资本产权排他成本较低，另 一方面排他的能力和条件具有天然优势。 因此人

力资本产权排他性较强，一旦确立人力资本载体拥有人力资本产权后，其他人很难再实施对人

力资本的产权，除非载体出让其产权。

2．可分解性。 人力资本产权的各项权能具有可以分属千不同主体的性质。 即人力资本的

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可以分解开来，分属于不同的主体。 人力资本产权的分解与

人力资本效率的关系是密切的。 产权经济学理论发现由 一个主体完整地行使产权是不经济

的，出让部分产权给他人，一个主体专门从事特定的权能分工的边际收益要大于从事多种权能

分工的边际收益。 不分解的人力资本产权是一种封闭式的产权，而人力资本产权的分解为人

力资本的流动、配置和使用等创造了条件，将大大提高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 人力资本产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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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要求准确界定各主体之间的产权关系。 人力资本产权是一组产权束，当产权束不发生分

解时，完整的人力资本产权为一个产权主体所享有，谁是所有者，谁就拥有完整的产权；当产权

束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分解时，所有者并不享有完整的产权，只是行使人力资本的所有权

（即归属权），而并不拥有所有权的主体则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行使人力资本的控制权。 在这种

情况下，由于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和控制者是两个不同的主体，他们各自的职能相互独立互不交

叉，如果不明晰两者的产权关系，那么就无法弄清产权的侵害和被侵害，并妨碍人力资本产权

的保护和产权规则的实施。 人力资本产权的分解过程总是与人力资本产权的交易过程联系在
一起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人力资本市场上，人力资本和企业是两个平等的利益主体和产权

主体，它们通过签订契约后，人力资本产权便发生分解和让渡，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归人力资本载

体所有，作为法人的企业拥有对人力资本的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和决策权等。 可见，在人力资

本的交易过程中，原来完整的人力资本产权分解为两种产权，一是所有者产权，归人力资本载体

所有；二是经营者产权，归企业所有。 人力资本交易过程就是人力资本产权的分解过程。
3．可交易性。 是指人力资本产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让渡。 在人力资本产权的交易关系

中，必须遵从既定和合理的秩序，人力资本产权的排他性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并增进秩序的稳定

性，同时由于排他性的存在，使人力资本产权主体才能进行产权交易，因此排他性是人力资本

产权可交易性的基础。 人力资本产权可交易性是人力资本流动的具体表现形式，按照帕累托

最佳资源配置原理，只要人力资本创造收益的潜在空间存在，自由竞争和选择机制就必然促使

人力资本向更有效和更充分利用的市场转移，从而达到人力资本收益最大化状态，所以人力资

本可交易性的重要意义在于调整人力资本产权格局所既定的结构效率，也就是说在初始人力

资本产权格局约束了人力资本的运行和效率的发挥时，只要交易成本低于原有产权格局造成

的效率损失，则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的交易进行调整，显然人力资本产权的可交易性是提高人力

资本配置效率的充分条件和实现人力资本产权功能的内在条件。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促使

人力资本所有者通过交易主动地出让一部分权利。 Y．巴泽尔指出：
“

任何个人都应当放弃各

种资产（或者某一资产的不同属性）的所有权，并与其他投入的所有者签订合同，以获取相应的

服务，从而获得收益”Q) 。 无法交易的人力资本产权实质上就是
“
产权残缺"。

二、人力资本产权特征

关于人力资本产权特征，绝大部分学者认为，由于人的体力、健康、经验、技能和知识等天

然地与人力资本载体不可分离，即人力资本不能脱离其载体而独立存在，人力资本载体可以

＂垄断“其拥有的人力资本，因此，人力资本与其载体的不可分离特点，决定了人力资本所有权
“
天然“

属于人力资本载体，并且是
“
独一无二的所有权”（周其仁，1996；张维迎；1996)。 我们认

为，这 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人力资本载体并不天然拥有其人力资本所有权，人力资本载体并

非天然是人力资本产权主体。 确实，人力资本只能与其载体结合在一起，这是人力资本与载体

的自然生理关系。 正如物质资本载体与物质资本所有权主体可以分离一样，人力资本载体也

可以与人力资本所有权主体相分离。 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追寻周其仁等人结论的理论来源，

同时对人力资本所有权进行历史考察。

周其仁等人关千人力资本产权特征的结论来源于巴泽尔对奴隶制经济的研究以及舍温·

罗森CS. Rosen)对人力资本的解释。 巴泽尔在《产权的经济分析》中研究了奴隶制条件下的奴

隶的人力资本产权问题，但其分析存在逻辑上的不一致。 一方面，巴泽尔指出：＂奴隶从头到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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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奴隶主的财产．因此其劳动成果就法定属于奴隶主。 首先，奴隶主拿走奴隶的任何东西．
只不过是自己拿了从法律上说是属于自己的东西。 他们有权利，也有力量做到这一点。”。另
一方面，他又指出，奴隶是一种“ 主动的财产 “ (full-fledged property)，且事实上控制着劳动努

力的供给，这一思想后来被张五常进一步发挥，“劳力和知识都是资产。 每个人都有头脑，会作
自行选择，自作决定。 我要指出的重要特征，是会作选择的人与这些资产在生理上合并在一

身，由同一的神经中枢控制，不可分离。 ……跟这些资产混在一身的人可以发奋图强，自食其

力，自加发展或运用，也可以不听使唤，或反命令而行，或甚至宁死不从。”。因此，＂ 粗看起来，
那些被强制为奴的人被剥夺了 一 切权利。 但实际上，奴隶主对他们并不享有绝对的所有
权。”©"奴隶也成了所有者”。 原因是＂奴隶主必须花费资源，才能监督奴隶的劳动，维持奴隶
的消费，防止奴隶逃亡。”。即奴隶主要支付高昂的监控(superv因on)和管理(policing)成本。
但是，我们认为，奴隶主在监督奴隶劳动，维持奴隶消费和防止奴隶逃亡等方面的花费是必要
的支出，其目的是奴隶主为了维持和保护他的这些“会说话的“财产，并使这些财产为他创造更
多的财富。 正如奴隶主要花费同样的成本去维持其牛、马和羊等不会说话的财产，而这没有否
定奴隶主对这些财产的完全所有权一样，奴隶主在奴隶身上的各种支出也并没有否定其对奴
隶的完全所有权。

劳动力经济学家舍温·罗森指出： “自由社会中，人力资本的所有权限于体现它的人＂ 。 显
然，罗森的这句话并没有包含人力资本载体与人力资本所有权主体是合二为一的，恰恰相反，
却暗含着在非自由社会中，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并不限于体现它的人，人力资本载体与人力资本
所有权主体是可以分离的，＂奴隶制度就是可转让人力资本产权的突出例子 “气实际上，即使
在自由社会中，一方面由于经济体制的约束，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并不是一定属于体现它的人，
如我国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力资本载体不能自由选择工作，甚至没有自由流动的权
利，人力资本没有相应的市价且不能自由交易和转让，高人力资本存量不能依此获得高收益
等，因此尽管人力资本与其载体在形式上是结合的，人力资本所有权表面上属于其载体，而本
质上属于国家。 另 一方面，人力资本载体是活生生的人，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就把人看
成是“经济人“，即人的行为目的是追求个人财富的最大化，而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进行
了重大修补，突出地强调了人的有限理性和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由于行为人所处的社会
关系背景非常复杂，且信息具有“不完全“特征，一个行为人经常要与新的、不了解其底细的行
为人发生交易，而对对方行为人的信息知之甚少，当然他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很大，从而导致其
预期理性能力也就是有限的；同时就行为人个人的能力而言，”其理性还要受到接受，储存，检

索以及处理信息的人的神经物质能力的限制，也受到让其他人理解他的知识和感觉的语言能
力的限制。”正是由于社会关系背景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备性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
最终导致人的理性是有限理性。 机会主义倾向即一种狡诈的损人利己倾向，包括投机取巧，见
机行事，有意隐瞒，歪曲信息等。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世界上没有＂ 洁白无瑕的经济人＂，也没有
“

完美无缺的道德人＂，现实中的人实际上都具有机会主义倾向，是损人利已与利他主义结合在
一起的混合体。 如果不受任何限制或约束，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就会变成现实的机会主义行为，

使人不择手段地进行任何一 种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的活动，结果是
“

我们将确实生活在肮
脏，野蛮和匮乏的标准霍布斯哲学的丛林里 ”。 因此，要克服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使文明和社会

秩序成为可能，就需要建立一系列的规则和制度对人的行为加以约束。 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
机会主义倾向使人力资本载体在行使归其所有的人力资本产权时会受到限制，这意味着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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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其载体事实上并非必定是不可分离的气

从人力资本所有权的历史演进过程看．人力资本并不是一种天然的私产。 在原始社会，由

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只有通过共同劳动才能实现其生产目的．因此它是以个人属千氏

族共同体为前提而对外部自然的占有，人们把共同体的劳动力看成共同的
＂

财富
＂

，个人的人力

资本是属千共同体的；在奴隶社会，奴隶被看成是
“

会说话的工具
＂

，奴隶完完全全是属于奴隶

主的，奴隶主既可以用他们去交换别人的物品，也可以任意地将他们处置，奴隶的人身安全都

如此，逞论其人力资本财产权利？正如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 书中所指出的．奴隶的人

力资本是属于奴隶主的。＂奴隶并不曾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奴隶主·正如耕牛不是向衣民卖

工一样。 奴隶连同自己的劳动力一劳永逸地卖给自己的主人。 ……奴隶本身是商品，但劳动

力却不是他的商品
”

。 在封建社会，独立的个体生产者的人力资本完全是归个人所有的．但农

奴的人力资本则部分地归衣奴主所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力资本载体拥有对自己的劳动力

的所有权，并能在劳动力市场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商品。 但是人力资本载体的收益权只

表现为获得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即工资，所以人力资本载体并没有真正实现对其拥有的人力

资本产权，因为
“

既然劳动者与股东一样把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作为资本投入企业，那么他就不

仅应获得相对千要索价格的固定收入．还应有对投资风险的补偿及对自己产权权益的保

护。”©如果说人力资本天然就属于其载体．那么如何解释人类社会为了追求人的自由．人的人

身权和财产权等而进行的不断努力令以及关于人力资本所有权的制度变迁？ 一部人类社会发

展的历史，就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历史．是人的自由不断实现和扩大的过程。 这个过程实际上也

是人力资本所有权制度不断变迁的过程

以上我们说明了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人力资本所有权既可以属于人力资本载体．也可以

属于其他主体，即人力资本所有权可以与其载体相分离。 但是这种分离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

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低效率的产权制度安排，如人们经常看到的企业员工
＂

偷懒
＂

、＂搭便车
”

等现象。 人力资本与其载体不可分离的特性，决定了在人力资本所有权与其载体分离的情况

下，人力资本的一部分权利将可能被限制或被删除，从而导致人力资本产权在德姆塞茨意义上

的
＂

残缺 ＂。 此时人力资本载体可以将相应的人力资本
“

关闭
”

起来，那么这就会严重影响人力

资本资产的经济利用价值，甚至使其经济价值一落千丈 正如周其仁所言，”人力资本的产权

权利一旦受损，其资产可以立即贬值或荡然无存。”＠因此·人力资本所有权制度安排的变迁过

程就是人力资本载体与人力资本所有权主体的逐步结合过程。 巴泽尔在研究奴隶制经济后得

出结论：由于奴隶主完全拥有奴隶的人力资本所有权，导致奴隶主监督奴隶劳动的成本和政府

保护奴隶主对奴隶的财产权利的费用越来越高，奴隶主不得不归还奴隶的部分人力资本所有

权，如租佃制或分成制的出现，并最终导致奴隶制度的废除。 人力资本所有权与其载体相结合

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因为这可以在不完备信息和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条件下，降低监督

成本和激励成本。 人力资本载体拥有了自己的人力资本所有权，也就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人

力资本，自由地选择职业．选择最佳的实现人力资本价值，获取人力资本利益的工作方式等，

同时也拥有了获得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这不仅使其的机会主义倾向难以变成现实的机会主

义行为，而且从根本上激励人力资本。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一旦制度确定了人力资本所有权属于人力资本载体，那么在人力资

本产权交易过程中，人力资本所有权就无法转移｀交易和转移的只是人力资本的支配权和使用

权。 这与物质资本产权交易截然不同．物质资本在交易过程中可以一 次性地转移所有权。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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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所有权不能转移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人力资本与其载体天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更

为重要的是因为人力资本所有权一旦发生转移、可能导致其载体人身自由的限制。 马克思在

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产权交易时就指出．劳动者要保存自己的劳动力就必须出卖劳动力．

以使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 但是这种出卖只能在一定时限内，并在让渡时不放弃他对于

劳动力的所有权，否则，他就会从自由人沦为奴隶，从商品所有者变为商品，因此劳动者出卖给

资本家的只是劳动力的暂时使用权和暂时支配权

物质资本产权在交易过程完成分解为所有者产权和经营者产权后·物质资本可以独立千

所有者之外并由经营者自主支配、使用和处置等。 如在现代公司中．物质资本所有者将资本投

入到公司后．并不亲自经营其资本，而是由资本代理人—一经营者（职业经理人）操纵和控制着

资本．他们决定着公司的业绩和生死而i所有者却失去了直接操纵和控制公司的权利，即人们

通常所说的
”

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
＂

。 但是入力资本产权在分解为所有者产权和经营者产权

后．由于人力资本不能离开其载体而独立存在，人力资本载体的意志和行为等因素对人力资本

在何时、何地以及采取何种支配和使用方式等产生重大影响，当人力资本载体感到人力资本的

使用不符合自己的意志时．将限制一部分人力资本的使用．使人力资本的实际使用效率大大降

低，因此经营者在支配和使用人力资本时将始终受到人力资本载体的影响和控制。

注释：

(DAlchian, A A and Allen. W. R. Exchange and Production— -Competition. Coordination. and Control, 

沪ed.氐lmont, Calif: Wadsworth, 1977. 

@Y．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张五常：《卖橘者言》，第 181 页。

G)@Y．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115 页。

＠舍温·罗森：“人力资本
”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译本（第二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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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Pu

dong New Zone, this paper finds out the disparity in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of Transna

tional Corporations. In most of the 30 industries,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has competi

tive advantage. Then the paper analyses the influence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on in

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of Pudong New Zone and believes that the influence is mainly posi

tive to enhance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of Pudong New Zone. It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

tions about enhancing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ransnational Cor

porations. 

Key words: Pudong New Zon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 industrial competi

tiveness;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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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 of establishing the institution of human capital property rights. Human capital property 

rights has the general nature of exclusion, split and transac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sti

tutional arrangement, human capital ownership can belong to not only the human capital car

rier, but also the others, which means human capital is not a natural private property. 

Key words: human capital; property rights; institution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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